
聲 明 書 
  
 
 本 人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持 有 澳 門 居 民 身 份 證 編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現 聲 明 願 意 全 數 擔 保 持 有 澳 門 居 

民 身 份 證 編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的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其 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於          年    月    日 向 郵 政 儲 金 局 申 請 為 數 不 超 過  

MOP____________圓正的公務員貸款。 

 無 論 因 任 何 理 由 而 導 致 借 款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不 能 在 澳 門 公 

共 行 政 當 局 收 取 薪 俸 時，本 人 同 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當 時 負 責 支 

付 薪 俸 予 本 人 的 機 構  於 本 人 的 薪 俸 內 每 月 扣 除 上 述 借 款 餘 

額 之 月 供 款，直 至 全 數 清 還 借 款 總 額 及 倘 有 之 過 期 利 息。    

 
 二 零 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於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
 
 
        聲明人 
 

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

 
電話﹕ 
地址﹕ 
  

擔保人姓名

擔保人所屬機關及職級

借款人所屬機關及職級 

日期要與貸款申請表所簽署的相同

借款人姓名

擔保人所屬機關

借款人姓名




